
中共巴林左旗富河镇委员会关于召开2022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

各村党支部、机关支部、宇邦矿业党支部：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召开2022年度基层

党 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内组通

字〔2023〕 1号)《中共赤峰市委组织部关于召开2022年度

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赤组

通字〔2023〕2号)《中共巴林左旗委组织部关于召开2022年

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赤

组通字〔2023〕2号)要求，根据党内有关规定，现就召开2022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开好2022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

评议党员，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这次组

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自我革命，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来进行，把

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

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二、 方法措施

根据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党员人数等实际情况，一般以党

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的形式召开组织生

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一）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党支部要采取个

人自学、研讨交流、党课辅导等方式，组织党员原原本本、

逐字逐句学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要把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自治区

党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努力完成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要注重运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二十

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等辅导材料开展学习。召开组织生

活会前，党支部要在日常学习基础上，集中1天时间，组织

党员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对不能参加集中学习

的老党员、流动党员等群体，党支部要通过送学上门、线上

学习等方式，确保学习教育全覆盖。

（二）联系实际查摆问题。党支部和党员要围绕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国

之大者”、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坚

持人民至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勇于

担当作为，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检视查摆问题。党支部委

员会要对照党章规定的党支部职责，对照完成巡察以及上年

度组织生活会等问题整改情况，重点查摆增强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党员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和要求，对照党员义务，全面查找在政治信仰、党员意识、

理论学习、能力本领、作用发挥、纪律作风等方面的不足和

问题。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员查摆的问题分别形成问题清单。

组织生活会前，党支部和党员要采取适当方式，主动征

询、 广泛听取上级党组织、工作和服务对象以及身边党员

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

间、党员和党员之间要普遍开展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既要交

流思想、沟通工作生活情况，又要相互交换意见、指出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党支部书记要重点同流动党员、生活困难党

员、年老体弱党员、受到处分处置党员谈心谈话，有针对性

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三）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

部委员会报告工作，通报党支部委员会查摆问题等方面情

况，接受党员评议。党支部书记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支部委员要结合党支部委员会存在的问题，对照履职情

况，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党员要采取个人自评、党员



互评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

等进行评议。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联系具体人、具体事，要提

出有针对性的观点意见，不讲空话套话，不搞一团和气。党

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

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四）客观公正开展民主评议。党支部要按照个人自评、

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组织评定的程序，对党员进行民主评

议。个人自评、党员互评要讲学习、工作、生活等实际表现，

用具体事例说话，指出问题和不足。民主测评要按照“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开展。组织

评定要综合党员日常表现，结合评星定级、积分管理等工作

情况，客观公正作出评价，实事求是地对每名党员提出评定

意见并向本人反馈，不搞好人主义，不搞平衡照顾。评定为

“优秀”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评为“优

秀”的党员，要进行通报表扬和褒奖；对评为“合格”的党

员要肯定优点，提出希望和要求；对评为“基本合格”的党

员要指出差距，帮助改进提高；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员要

立足教育转化，按照规定办法和程序作出组织处置。要将党

支部民主评议结果作为上级党组织考核的重要参考。

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但不评定等次。流动党员可在

流入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有关情况

和评定意见反馈其组织关系所在的党支部。对受党纪处分党

员民主评议等次，按照《组工通讯》2021年第65期规定执行。

即：党员受警告处分的当年，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受严重

警告处分的当年，不得评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受撤销党内



职务、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评定为不合格等次。受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第二年、第三

年，不评定等次。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参

加民主评议，不评定等次；结案后，免于党纪处分或者不予

党纪处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给予党纪处分的，视其所受

处分种类按规定办理。对受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 一般不因同一问题再进行组织处置。

（五）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对查摆出的问题和党员群众

的意见建议，党支部委员会要制定整改措施，党员要作出整

改承诺。整改措施和整改承诺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党支部委

员会整改措施以及党员民主测评结果报镇党委备案。党支部

书记作为 党支部委员会整改第一责任人，向镇党委和党员

大会述职时，要报告整改落实情况。对整改敷衍应付、问题

原地打转、党员群众不满意的，镇党委及时批评纠正。党支

部要履行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责任，督促党员承诺践诺，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三、组织领导

（一）加强责任落实。各党支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自治区《关于进一

步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和

业务指导。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结合工

作分工和基层联系点工作，指导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切实

提高组织生活会质量。

（二）加强工作指导。各包村工作队沉到一线加强指导。

旗委组织部将具体指导或抽查不少于20个党支部，镇党委要



对所辖党支部进行全覆盖的具体指导，由包村领导列席所辖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并进行点评，发现不严

肃、不认真、不规范的，及时提出批评意见，要求限期整改

落实。

（三）加强作风建设。镇党委结合解决“三多三少三慢”

问题和开展“优化职能职责优化工作流程”专项行动，坚决

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要求党支部搞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表、总结报告等材料，不要求党员撰写个人发言材

料，不搞“痕迹管理”。民主评议党员要实事求是、简便易

行，不搞复杂的表格、台账和材料。

这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在2023年3月3日前

完成。各支部要将统计表(见附件1、2)报旗镇党建办。

附件：1.2022年度全旗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

议党员情况统计表

2.受党内处分党员参加民主评议评定等次情况

统计表

中共巴林左旗富河镇委员会

2023年1月28日


